
  

（附表二）持有      銀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五申報表  

     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額      千股            申報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 
姓名  
或 

法人名稱 
 

 
 

關係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或 

營利事業 

統一編號 

申報時持有股數  持股目的 資金來源 

股數 

(單位:千股) 

持股 

比率 

自有 

資金 

借入 

(信託)資金 

 

 

 

 

一、同一自然人 

 

二、同一自然人之關係人 

（一）同一自然人與其配

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 

（二）同一自然人與其配

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持

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

或資本額合計超過三分

之一之企業 

（三）同一自然人與其配

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擔

任董事長、總經理或過半

數董事之企業或財團法

人 

三、同一法人 

    □ 

 

□ 

 

 

□ 

 

 

 

 

□ 

 

 

□ 

 

□ 

 

 

□ 

 

 

 

 

□ 

 

 



  
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聯絡人（共同代表人）：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

 

 

四、同一法人之關係人 

（一）同一法人與其董事
長、總經理，及該董事
長、總經理之配偶與二親
等以內血親 

（二）同一法人與其董事
長、總經理，及該董事
長、總經理之配偶與二親
等以內血親持有已發行
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
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企
業，或擔任董事長、總經
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企業
或財團法人 

（三）同一法人之關係企
業 

 

五、第三人為同一人或同
一關係人以信託、委任或
其他契約、協議、授權等
方法持有股份 

 

□ 

 

□ 

 

□ 

 

 

 

□ 

 

□ 

 

□ 

 

□ 

 

□ 

 

 

 

□ 

 

□ 

 


